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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8/2021_2022__E5_A4_96_E

5_95_86_E6_8A_95_E8_c46_78403.htm 一、企业取得搬迁补偿

费收入，凡搬迁后重新购置或建造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

和用途的固定资产（以下称重置固定资产）的，应将上述搬

迁补偿费收入加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

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置费用后的余额，冲减企业重置固

定资产的原价。 二、企业取得搬迁补偿费收入，凡搬迁后不

再重置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和用途的固定资产的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

则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应将上述搬迁补偿费收入加各类拆

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及

处置费用的余额，计入企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，计算缴纳企

业所得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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